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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. 引 言 :

香 港 九 七 回 歸 不 僅 是 中 英 兩 國 間 大 事 , 也 是 舉 世 矚 目 的 焦 點 . 香 港 從 割 讓 予 英 到 回
歸 超 過 一 個 半 世 紀 . 以 屈 辱 始 而 以 光 榮 終 . 在 這 期 中 , 中 國 與 世 界 都 經 滄 桑 巨 變 . 中
英 以 往 國 力 懸 殊 , 今 則 旗 鼓 相 當 . 然 而 回 歸 仍 幾 經 周 折 , 始 能 如 願 以 償 . 國 人 對 此 深
感 慶 幸 . 香 港 從 一 荒 涼 小 島 經 營 成 世 界 金 融 中 心 . 得 力 於 英 方 的 開 闢 和 管 理 , 加 以 華
人 的 勤 勞 創 建 . 英 方 在 香 港 建 立 良 好 基 建 設 施 和 法 治 社 會 , 供 人 公 平 競 爭 , 發 揮 才 智
. 始 有 今 日 成 就 . 香 港 百 餘 年 來 曾 是 中 西 文 化 交 匯 橋 樑 . 目 前 更 要 作 為 中 華 完 成 統 一
大 業 " 一 國 兩 制 " 的 樣 板 . 中 國 與 世 界 對 香 港 同 感 珍 惜 和 關 切 , 希 望 未 來 在 中 國 人 手
中 能 如 新 加 坡 一 樣 不 斷 安 定 進 步 . 為 港 人 造 福 , 替 國 人 揚 眉 吐 氣 .

二 . 歷 史 回 顧 :

一 八 四 ○ 年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, 與 一 八 四 二 年 中 英 南 京 條 約 割 讓 了 香 港 本 島 , 是 中 國 近
代 史 中 , 慘 遭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脅 迫 割 地 賠 款 , 訂 立 不 平 等 條 約 的 開 端 . 隨 後 他 國 如 : 法 ,
德 , 荷 , 比 , 丹 ( 麥 ), 俄 , 葡 , 奧 , 日 本 等 始 看 出 中 國 積 弱 , 紛 紛 效 尤 而 變 本 加 厲 . 無 一 不 是
無 理 尋 舋 , 製 造 事 端 或 慘 案 ; 從 而 巧 取 豪 奪 , 訂 立 種 種 不 平 等 條 約 , 使 我 國 淪 為 次 殖
民 地 . 手 段 殘 酷 , 根 本 無 國 際 正 義 之 可 言 . 那 時 中 華 民 族 所 受 空 前 災 難 與 凌 辱 , 史 冊
斑 斑 , 無 待 贅 述 . 然 而 近 百 年 來 , 中 國 在 救 亡 圖 存 的 強 烈 民 族 意 識 下 , 千 千 萬 萬 仁 人
志 士 , 拋 頭 顱 , 洒 熱 血 , 為 國 獻 身 . 終 於 使 國 家 垂 危 中 逐 漸 站 立 起 來 , 強 盛 起 來 . 使 不 平
等 條 約 中 的 領 事 裁 判 權 , 關 稅 自 主 權 , 租 借 地 , 部 份 割 讓 地 ( 包 括 台 灣 ) 等 先 後 收 回 .
最 後 剩 下 港 澳 二 地 , 仍 未 回 歸 . 直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中 英 商 定 於 今 ( 九 七 ) 年 將 香 港 回 歸 ,
一 九 八 六 年 中 葡 商 定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將 澳 門 回 歸 . 到 期 國 恥 始 能 完 全 洗 雪 .

檢 討 這 頁 中 華 屈 辱 史 還 得 先 從 更 早 的 遠 因 開 始 . 原 先 清 廷 在 一 六 四 四 年 入 主 中 國 .
早 期 約 一 百 間 , 人 民 生 活 尚 稱 安 定 . 至 乾 隆 ( 在 位 1735-1795) 晚 年 , 寵 任 和 珅 , 昧 於 世 界
大 勢 , 驕 傲 自 滿 , 國 勢 漸 趨 衰 腐 而 不 自 知 . 當 時 英 國 已 在 " 產 業 革 命 (1760 始 )" 期 中 , 亟
欲 奪 取 海 外 資 源 . 雖 早 已 在 廣 州 與 中 國 局 部 通 商 , 尚 不 敢 橫 強 無 禮 . 1792 年 英 人 麥 喀
尼 爵 士 受 東 印 度 公 司 委 託 , 率 兵 船 三 艘 到 中 國 以 訪 問 之 名 行 窺 探 之 實 . 船 到 天 津 , 賄
賂 宰 相 和 珅 , 得 以 " 朝 貢 祝 壽 團 " 名 義 上 岸 覲 見 乾 隆 . 遭 乾 隆 冷 遇 後 , 准 其 以 陸 路 到 廣
州 登 船 回 國 . 麥 克 尼 一 行 人 沿 途 目 睹 中 國 人 民 貧 困 , 軍 隊 組 織 與 紀 律 均 劣 , 官 吏 貪 腐
, 彼 此 迴 護 不 法 . 回 倫 敦 後 寫 下 歷 史 重 要 文 獻 < 麥 喀 尼 中 國 見 聞 錄 > 報 告 英 王 喬 治 三
世 . 麥 喀 尼 在 華 時 且 設 法 取 得 一 本 < 大 清 律 例 > , 請 人 翻 譯 後 研 讀 , 認 識 中 國 人 民 為
受 單 元 統 治 , 政 府 權 責 不 分 . 官 吏 濫 用 治 權 , 卻 推 諉 責 任 . 例 如 : 知 縣 ( 縣 長 ) 一 職 , 具 有
治 權 之 外 , 兼 有 法 官 , 陪 審 員 , 執 法 人 ( 令 劊 子 手 隨 意 處 決 ) 等 人 職 權 . 人 民 無 基 本 人
權 與 自 由 , 判 斷 清 廷 政 治 如 此 腐 敗 , 離 末 日 不 遠 , 乃 定 下 將 以 武 力 對 付 中 國 的 國 策 .
後 1816 年 英 國 派 亞 爾 斯 大 使 訪 問 中 國 , 因 不 肯 向 嘉 慶 帝 行 " 三 跪 九 叩 首 " 大 禮 , 被 驅
逐 出 境 . 廿 三 年 後 便 爆 發 了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. 隨 後 列 強 入 侵 者 接 踵 而 來 . 蹂 躪 我 國 格 .
慘 痛 情 形 , 已 於 上 述 . 正 如 歐 陽 修 < 史 論 > 文 中 ".... 嗚 呼 , 盛 衰 之 理 , 雖 曰 天 命 , 豈 非 人
事 哉 ... " 引 起 的 慨 嘆 . 可 知 這 一 百 五 十 多 年 國 恥 的 產 生 , 延 續 , 以 致 於 洗 雪 , 其 中 每 一
環 節 都 有 內 在 與 外 在 人 為 因 素 .



按 : 一 般 所 謂 香 港 乃 泛 指 香 港 ( 包 括 附 近 島 嶼 ), 九 龍 半 島 及 新 界 等 三 地 . 清 廷 最 初 於
南 京 條 約 中 割 讓 香 港 本 島 .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( 英 法 聯 軍 ) 失 敗 後 , 於 1860 年 中 英 北 京
條 約 中 割 讓 九 龍 . 後 來 因 香 港 與 九 龍 土 地 面 積 漸 感 不 夠 , 英 方 於 1898 年 租 借 新 界 , 為
期 九 十 九 年 .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卅 日 期 滿 . 目 前 香 港 地 域 面 積 約 1040 平 方 公 里 , 土 地 面
積 約 991 平 方 公 里 , 與 大 陸 接 界 約 30 公 里 , 海 岸 線 約 733 公 里 . 目 前 人 口 約 六 百 卅 萬 , 約
97% 為 漢 人 , 3% 為 多 種 族 外 地 人 , 其 中 以 英 葡 人 最 多 . 人 均 年 收 入 (GNP) 約 二 萬 美 元 .

三 . 香 港 近 五 十 年 來 的 發 展 :

香 港 本 世 紀 初 期 , 人 口 約 五 十 萬 , 經 濟 以 轉 口 貿 易 為 主 , 農 工 生 產 甚 微 , 居 民 生 活 水
平 與 鄰 近 廣 州 居 民 無 大 差 異 , 但 所 受 內 戰 影 響 不 大 , 社 會 遠 較 安 定 . 香 港 於 1941 年 太
平 洋 戰 爭 時 被 年 日 軍 佔 領 . 1945 年 歸 還 英 國 . 戰 後 百 廢 待 舉 , 居 民 生 活 未 見 改 善 . 四 十
年 末 期 , 上 海 大 批 企 業 遷 移 香 港 , 短 短 十 年 中 , 香 港 輕 工 業 急 速 發 展 而 使 經 濟 轉 型 ,
初 僅 紡 織 工 業 , 隨 後 有 成 衣 , 塑 膠 , 假 髮 , 電 影 製 片 , 手 電 筒 , 手 錶 , 玩 具 等 工 業 興 起 . 輔
助 原 有 轉 口 貿 易 而 高 速 發 展 . 同 時 銀 行 業 並 建 築 業 亦 飛 躍 而 上 .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香 港
人 口 達 四 百 萬 , 其 中 輕 工 業 僱 工 達 一 百 萬 人 . 此 外 , 五 十 年 代 的 韓 戰 與 六 十 年 代 的 越
戰 , 均 有 助 於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. 冷 戰 時 期 美 國 對 中 國 禁 運 , 中 國 與 其 他 多 國 仰 賴 香 港 進
出 口 物 資 , 亦 對 香 港 之 發 展 有 助 . 近 二 十 年 來 , 隨 ¨ 中 國 的 改 革 開 放 , 香 港 商 家 紛 紛 到
大 陸 投 資 設 廠 . 據 估 計 目 前 中 國 大 陸 三 資 企 業 資 金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來 自 香 港 . 港 資 在
廣 東 工 廠 所 僱 當 地 工 人 達 兩 百 餘 萬 人 , 在 國 內 其 他 地 區 者 約 一 百 餘 萬 . 香 港 工 資 高
出 內 地 六 倍 . 使 香 港 輕 工 業 逐 漸 衰 退 , 僅 少 數 高 科 技 生 產 暫 時 生 存 . 因 工 業 大 量 向 大
陸 遷 移 , 使 游 資 轉 向 金 融 及 房 地 產 發 展 , 炒 賣 之 風 盛 行 . 香 港 第 三 產 業 發 達 , 為 全 球
之 冠 . 香 港 的 繁 榮 除 得 力 於 上 述 法 治 政 體 , 完 善 的 基 本 設 施 外 , 港 人 之 勤 奮 , 與 社 會
上 層 精 英 的 卓 越 經 營 手 腕 , 和 經 理 才 能 , 均 為 重 要 的 因 素 . 但 如 無 中 國 這 二 十 年 來 的
開 放 政 策 , 經 濟 起 飛 定 不 能 如 此 迅 速 . 目 前 外 資 銀 行 有 百 多 家 在 香 港 設 分 行 . 主 要 針
對 國 內 龐 大 市 場 . 香 港 今 天 是 世 界 主 要 財 政 金 融 中 心 , 也 是 最 忙 碌 的 貨 櫃 港 口 .

四 . 回 歸 的 關 鍵 :

如 前 所 述 , 香 港 的 割 讓 , 使 中 國 人 深 具 屈 辱 感 . 以 往 辛 亥 革 命 , 北 伐 成 功 , 抗 戰 勝 利 , 新
中 國 建 立 , 所 有 不 平 等 條 約 均 已 先 後 取 消 . 唯 有 港 澳 拖 延 到 今 天 . 這 次 解 開 這 結 , 固
然 因 鄧 公 過 人 膽 識 , 也 具 因 緣 際 會 因 素 如 下 : 1. 鄧 小 平 在 中 國 行 改 革 開 放 , 使 中 國 沒
有 隨 蘇 聯 及 東 歐 國 家 而 垮 台 , 個 人 聲 望 高 漲 , 與 英 國 首 相 柴 契 爾 夫 人 交 涉 時 , 具 有 高
度 肆 應 空 間 . 2. 當 時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已 有 多 年 , 對 香 港 及 世 情 已 有 較 深 了 解 . 3. 鄧 公 熟
籌 解 決 台 灣 問 題 時 , " 一 國 兩 制 " 觀 念 早 已 成 竹 在 心 . 在 英 國 方 面 , 因 新 界 租 期 漸 滿 .
到 期 絕 無 理 由 賴 ¨ 不 還 . 久 籌 一 長 時 據 用 策 略 . 一 九 八 四 年 英 國 首 相 柴 契 爾 夫 人 為 此
事 訪 問 中 國 時 , 認 為 中 國 人 多 重 視 " 面 子 " 而 忽 略 " 裡 子 ". 決 定 大 方 提 出 將 對 港 九 擁
有 的 宗 主 權 一 併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連 同 所 租 新 界 歸 還 中 國 ( 給 予 " 政 權 " 面 子 ). 以 為 憑 此
可 換 取 長 時 委 由 英 國 繼 續 管 理 ( 取 得 " 治 權 " 裡 子 ). 不 料 鄧 小 平 先 接 受 屆 期 交 回 的 全
部 宗 主 權 , 但 堅 持 管 理 是 中 國 自 己 的 事 . 主 治 兩 權 無 商 量 餘 地 , 便 主 動 提 出 以 一 國 兩
制 的 方 式 , 由 香 港 本 地 人 組 織 政 府 來 管 理 . 此 事 大 出 " 鐵 娘 子 " 意 料 之 外 . 氣 急 敗 壞 ,
幾 乎 在 天 安 門 前 階 級 上 跌 倒 下 來 . 敗 興 而 返 於 心 不 甘 . 以 後 想 出 很 多 點 子 想 阻 止 " 一
國 兩 制 " 的 實 行 , 或 在 離 開 前 儘 量 多 撈 些 好 處 , 或 以 人 權 民 主 為 幌 子 , 佈 置 些 日 後 對
英 方 有 利 的 人 手 與 條 件 . 小 部 份 港 人 為 其 所 惑 , 附 和 英 方 造 勢 , 甚 至 勾 引 歐 美 大 國 為



奧 援 . 欲 使 情 況 複 雜 化 , 但 無 得 逞 可 能 . 未 來 祗 要 中 國 及 其 新 任 港 府 人 員 本 身 健 全 ,
行 事 正 確 ; 香 港 大 部 傳 媒 與 人 民 頭 腦 清 晰 , 秉 持 正 義 , 共 同 保 持 香 港 於 原 有 良 好 狀 態
, 眼 前 風 風 雨 雨 不 足 以 影 響 香 港 的 順 利 回 歸 與 長 遠 發 展 .

五 . 香 港 回 歸 與 海 峽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:

香 港 回 歸 對 海 峽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有 重 大 影 響 . 試 就 下 面 四 點 來 說 明 : 一 . 以 前 , 部 份 台
灣 及 世 人 心 目 中 , 認 為 中 國 大 陸 對 身 邊 的 香 港 尚 且 不 能 拿 回 , 不 能 指 望 拿 回 遠 隔 一
百 廿 英 里 外 的 台 灣 . 此 次 香 港 回 歸 可 以 突 破 這 一 心 防 意 識 . 二 . 因 以 往 香 港 為 英 國 所
據 有 , 中 國 對 其 內 部 事 務 莫 可 奈 何 , 台 灣 曾 有 一 長 時 期 利 用 香 港 為 據 點 , 除 純 粹 商 業
及 正 常 外 交 事 務 用 途 外 , 還 從 事 對 大 陸 情 報 , 甚 至 策 反 . 今 後 情 況 改 變 , 此 種 活 動 自
將 中 止 . 這 對 英 美 日 等 國 也 有 同 樣 顧 慮 . 三 . 香 港 順 利 回 歸 與 完 善 運 作 將 是 " 一 國 兩
制 " 的 樣 板 . 未 來 形 勢 上 , 將 促 使 台 灣 跟 進 , 減 少 一 台 獨 理 由 . 四 . 台 灣 素 來 反 對 " 三 通
" 而 以 英 國 人 的 香 港 為 轉 口 . 香 港 回 歸 後 , 台 港 交 往 , 自 然 實 行 了 " 三 通 ". 最 近 廈 門 與
高 雄 開 始 海 運 直 航 , 堪 稱 上 述 情 勢 的 前 奏 .

六 . 中 華 民 族 今 後 在 世 界 的 地 位 :

香 港 的 回 歸 , 標 示 帝 國 主 義 在 中 國 版 圖 上 根 深 蒂 固 最 後 一 國 恥 的 清 除 . 回 歸 後 香 港
的 優 點 有 助 於 中 國 本 身 進 步 , 促 使 繼 續 彼 此 良 好 發 展 , 本 地 精 英 從 事 治 理 , 將 使 香 港
比 英 治 時 代 更 好 , 海 峽 兩 岸 因 此 而 更 循 良 性 發 展 , 世 界 各 國 進 一 步 將 對 中 國 更 刮 目
相 看 . 中 國 在 世 界 上 的 地 位 無 疑 將 更 提 高 . 欣 慰 之 餘 , 吟 成 丹 鳳 格 七 律 詩 一 首 為 證 :
香 榭 難 忘 屈 辱 哀 , 港 輪 尋 泊 萬 商 來 ; 回 思 往 事 心 潮 湧 , 歸 返 家 邦 淑 氣 催 ; 祖 典 堂 皇 文
化 遠 , 國 威 重 振 眾 情 諧 ; 昌 明 睿 智 容 雙 制 , 盛 世 從 茲 靠 自 培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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